
关于华润电力风能（惠来）有限公司
取水许可的公示

根据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，现将《惠

来县水利局准予取水许可决定书》（惠水许决字〔2026〕9 号）

向社会公示，如有对本决定不服，可自公示发布起 7 日内向

惠来县水利局提出复议。（联系人：陈银河；联系方式：

0663-6624271）。

惠来县水利局

2026 年 6 月 24 日






